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租房申请人去世的相关公告

漠河市住建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以下公租房住户已去世无其他共同申请人，也未办理退房手续，根据《黑龙江省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公租房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可与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腾退所承租的公租房：
（五）不再符合承租公租房条件不告知的或经催告拒绝退出的；
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请有关家庭成员携带承租合同主动到住建局办理退租，如限期内仍未到我局办理相关手续，将视为放弃承租资格，届时收回房屋，纳入公租房空余房源。
	公租房疑似长期无人居住名单

	序号
	小区名称
	楼号
	单元号
	房间号
	承租人
	备注

	1
	40区
	1
	6
	602
	杨忠
	

	2
	佳苑小区
	1
	2
	201
	王才
	

	3
	佳苑小区
	1
	4
	203
	刘桂芝
	

	4
	佳苑小区
	2
	3
	403
	宋淑贤
	

	5
	佳苑小区
	3
	2
	201
	姚淑霞
	

	6
	佳苑小区
	8
	2
	501
	袁发
	

	7
	佳苑小区
	10
	1
	203
	王凤芝
	

	8
	佳苑小区
	13
	1
	103
	崔双斌
	

	9
	佳苑小区
	14
	1
	102
	潘淑芹
	

	10
	佳苑小区
	18
	1
	102
	颜井林
	

	11
	佳苑小区
	19
	2
	202
	易立群
	



